焦作市生态环境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

焦环罚〔2025〕431号

沁阳市华达实业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10882711238621R

地址：沁阳市紫陵镇赵寨村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张鲲鹏

一、环境违法事实和证据

2025年9月25日焦作市生态环境局执法人员对你公司进行现场检查，制管生产车间制管机未生产，车间内现场有2名工人正在连接（手工糊制）玻璃钢管道与玻璃钢堵头，该车间配套建设的活性炭+光氧催化一体化机未运行。制管生产车间大门未关闭，车间外气味较大。

你公司的上述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第四十五条：“产生含挥发性有机物废气的生产和服务活动，应当在密闭空间或者设备中进行，并按照规定安装、使用污染防治设施，无法密闭的，应当采取措施减少废气排放。”的规定。

以上事实，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

证据1：现场检查（勘察）笔录，证明你公司存在2025年9月25日正在生产，配套的污染防治设施未开启的事实；

证据2：调查询问笔录，证明你公司承认正2025年9月25日在生产，配套的污染防治设施未开启的事实；

证据3：2020年5月办理了年产100套废气处理设备生产线项目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摘录），证明你公司要求安装的污染防治设施和应与生产同步运行的要求；

证据4：现场录像和照片，证明你公司生产车间正在生产，2名工人正在连接（手工糊制）玻璃钢管道与玻璃钢堵头，配套的挥发性有机物处理设施未运行的事实；

证据5：营业执照和法人代表身份证复印件，证明你公司的法人主体资格和信息；

证据6：固定污染源排污登记回执，证明你公司依法办理排污许可手续；

证据7：调查询问笔录中，2025年2月10日因设施不正常运行的违法行为被焦作市生态环境局处罚过文号为：焦环罚〔2025〕43号，证明你公司两年内受到同类处罚1次。

证据8：其他证据。

我局于2025年10月13日向你公司送达了《行政处罚事先（听证）告知书》（焦沁环先告字〔2025〕28号），告知书告知你公司陈述申辩权（听证申请权）。你公司在法定期限内未提出陈述、申辩及听证，视为你公司放弃陈述申辩及听证权利。

二、行政处罚的依据、种类
根据你公司违法行为的事实、性质、情节、社会危害程度和相关证据，参照《河南省生态环境行政处罚裁量基准》的裁量规定，处罚裁量内容如下：

违法事实：未按要求密闭/未规范使用污染防治设施，裁量等级1；

2.涉及行业：涂装、印刷、包装、粘合等含挥发性有机物的产品使用,基础化学原料制造、化学药品原料药制造等含挥发性有机物的产品生产,裁量等级：2；

3.生产和服务活动地点：符合环境功能规划，裁量等级：1；

4.企业规模：微型企业,裁量等级：1；
5.管理类别：登记管理,裁量等级:1；

6.违法行为持续时间容:1个月以下,裁量等级:1；

7.超过限期改正时间：限期改正,裁量等级:1；

8.受处罚次数次数:两年内受到同类处罚1次，裁量等级：3；

9.是否配合执法检查,内容：配合调查,裁量等级：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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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处罚金额；

M：法定处罚金额上限；

N：法定处罚金额下限，下限可以为零；

A：首要裁量因素裁量等级；

n：其余裁量因素个数；

B：其余裁量因素的裁量等级。

将裁量等级代入上述公式，进行计算：

X=20000+（200000-20000）×[（1/5）2+（22+12+12+12+12+12+32+12）/（52×8）]×50%=32150（元）。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第一百零八条第一项：“违反本法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处二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的罚款；拒不改正的，责令停产整治：（一）产生含挥发性有机物废气的生产和服务活动，未在密闭空间或者设备中进行，未按照规定安装、使用污染防治设施，或者未采取减少废气排放措施的；”的规定，我局对你公司未按规范使用有机废气污染防治设施的违法行为做出如下处理决定：

给予罚款叁万贰仟壹佰伍拾元（32150元）的行政处罚。

三、行政处罚决定的履行方式和期限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和《罚款决定与罚款收缴分离实施办法》的规定，你公司应当自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15日内将罚款缴至焦作市财政局非税收入财政专户，开户行:邮政储蓄银行民主南路支行，银行账号:100195545980010001。缴款时，需在缴款备注栏注明“生态环境行政处罚款”及具体的处罚决定书编号等信息，以便准确核对缴款记录。

四、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的途径和期限

你公司如不服本处罚决定，可以在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焦作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在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六个月内向郑州铁路运输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不停止行政处罚决定的执行。逾期不申请行政复议，不提起行政诉讼，又不履行本处罚决定的，我局将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2025年12月29日

